
 

 
 

截至二零零七年三月三十一日止年度之 
全年業績公告 

 
 
 

 
 

財務摘要 
 

 
 收入為港幣 7 億 5 千萬元，創歷史新高，較去年上升 20%。 

 
 股權持有人應佔溢利為港幣 1 億 4 千 3 百萬元，創歷史新高，較去年上升 31%。

 
 基本每股盈利為 29.81 港仙，創歷史新高，較去年上升 28%。 

 
 本年度建議派付末期股息為每股 3.0 港仙，並已派付中期股息每股 4.0 港仙。 

 
 資產淨值為港幣 3 億 7 千 4 百萬元，創歷史新高，較去年末上升 57%。 

 
 
 
 
 
* 僅供識別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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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昌微綫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提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本集團」）截至二零零七年三月三十一日止年度初步之綜合財務報告如下： 
 

綜合收益表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年度 
 二零零七年 二零零六年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入 3 750,449 623,238 
 銷售成本  (427,423) (345,028) 
毛利  323,026 278,210 

  
 其他收入及收益  6,065 4,406 

銷售及分銷成本  (117,997) (113,968) 
行政開支  (37,336) (33,066) 
其他開支  (4,884) (2,847) 
 融資成本 4      (5,520)     (2,560)
 除稅前溢利  5 163,354 130,175 
稅項 6   (20,742)   (21,121) 
 本年度溢利   142,612 109,054 
    ======== ========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利  142,612 109,054 
   ======== ======== 
股息 7 

中期  19,225 - 
建議末期   14,418 14,252 

   33,643 14,252 
   ======== ======== 
 
 
每股盈利 8 
 - 基本  29.81 港仙  23.27 港仙  
   ======== ======== 
- 攤薄後  29.63 港仙 22.98 港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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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二零零七年  二零零六年 
 三月三十一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流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9 316,886 242,873 
土地租賃預付款  4,171 4,069 
 購買物業、機器及設備之已付按金    4,007  19,270
 非流動資產總值  325,064 266,212
  
流動資產 
存貨  40,569 38,762 
應收貿易賬款 10 85,078 135,751 
可供出售投資  15,625 - 
其他應收賬款、預付款項及按金  11,440 8,862 
現金及現金等值     85,562    53,355
 流動資產總值    238,274  236,730
 
流動負債 
應付貿易賬款  11 62,344 89,427 
其他應付賬款及費用  35,322 94,062 
附息銀行及其他借貸  41,293 32,208 
應付稅項   16,105   9,187 
 流動負債總值  155,064     224,884 
 
 流動資產淨值   83,210     11,846 
  
資產總值減流動負債  408,274 278,058 

 
非流動負債 
 附息銀行及其他借貸  34,486 34,217 
 遞延稅項負債        200      6,500 
非流動負債總值        34,686      40,717 
 
 資產淨值  373,588 237,34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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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續) 

 二零零七年  二零零六年 
   三月三十一日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股本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股本 
已發行股本  48,061 47,176 
儲備  311,109 175,913 
 建議末期股息           14,418        14,252 
 
 股本總值  373,588 237,34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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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告附註 
 

1. 編製基準 

此等財務報告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當中亦包括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詮釋」）、香

港公認會計原則及香港公司條例之披露要求而編製。財務報告乃按照歷史成本慣例

編製，惟可供出售投資除外，其以公平值計量。財務報告以港幣（「港幣」）呈列，

除另有註明者外，所有數值均四捨五入至千位數。 

 

在本年度內，本集團變更其地區收入分類之界定，本集團將其以往的六個地區分類

（即「中國大陸」、「匈牙利」、「愛沙尼亞」、「香港」、「日本」及「其他」）

重新劃分為現時五個地區分類（即「中國大陸」、「歐洲」、「香港」、「日本」

及「其他」）。現時地區分類之進一步資料已載於下文附註3內。董事認為，修訂後

的分類界定基準提供一個更合適之收入分類資料呈報方式。上年度之收入分類資料

已經重列作為比較之用。 

 

除本集團因採納於二零零六年一月一日開始之會計期間或其後生效之新增及經修訂

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而變更若干會計政策外，製訂此財務報告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

法與製訂截至二零零六年三月三十一日止年度經審核之財務報告相同。  

 

2. 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 

本集團已於本年度之財務報告首次採納下列新增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除

若干引致新增及經修訂會計政策及額外披露之情況外，採納此等新增及經修訂準則

及詮釋對本財務報告並無重大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21號（修訂） 海外業務投資淨額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及  財務擔保合約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經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 預測集團內公司間交易之現金流量對沖會計處理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  公平值選擇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詮釋第4號  釐定安排是否包含租賃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報告的 採用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29號過度通脹經濟財務 

 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7號 報告之重列方法 

 

會計政策之主要變動如下： 

(a) 香港會計準則第21號「外幣匯率變動之影響」 

 

當就海外業務投資淨額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21號（修訂）時， 組成集團海外

業務淨投資一部份之貨幣項目所產生之所有匯兌損益， 不論該貨幣項目以何

種貨幣列值，均會在綜合財務報告內確認為一個獨立之股本項目。該變動對二

零零七年三月三十一日或二零零六年三月三十一日之財務報告均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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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金融工具：確認及計量」 

 

(i)  財務擔保合約之修訂 

此項修訂使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之範圍改動，規定非保險性質的財務擔保

合約最初須按公平值確認，而其後重新計量時，以按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

「撥備、或然負債及或然資產」所釐定金額， 與最初確認金額減（如適

用）按香港會計準則第18號「收入」確認的累計攤銷後的金額兩者中之較

高者計量。採納是項修訂對財務報告並無重大影響。 

 

(ii)  公平值選擇權之修訂 

該修訂改變了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金融工具之定義，並限制了使用選擇權

界定任何金融資產或金融負債須透過收益表以公平值計量。本集團以往並

無使用此選擇權，因此該修訂對財務報告並無影響。 

 

(iii) 預測集團內公司間交易之現金流量對沖會計處理之修訂 

該修訂乃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倘一項可能性很高之預測集團內公司

間交易為以訂立該交易之實體之功能貨幣以外之貨幣結算，且該等外匯風

險將影響綜合收益表，則容許該項交易之外匯風險符合資格作為一項現金

流量對沖之對沖項目。由於本集團現時並無該等交易，此項修訂對此等財

務報告並無影響。 

 

(c)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詮釋第4號「釐定安排是否包含租賃」 

 

本集團已於二零零六年四月一日採納該詮釋，乃就釐定安排是否包括須按租賃

會計法入賬的租賃提供指引。採納該詮釋對本財務報告並無影響。 

 
 

3. 收入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製造及銷售綫路板。本集團之主要業務於本年度內並無變更。 
 
收入指本年度扣除退貨及折扣後銷貨之發票淨值。 

 
分類資料以兩種格式呈列;(i)首要分類報告基準以業務分類，及(ii)次要分類報告基

準以地區分類。 
 

(a) 業務分類 
 本集團只從事製造及銷售綫路板之業務。因此，並無呈列業務分類之分析。 
 
(b) 地區分類 

在呈列按地區劃分之資料時，收入分類乃按客戶所處地區為基準，資產及資本

開支分類則按資產所處地區為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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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詳列於財務報告附註 1，由二零零六年四月一日起，本集團已變更其報告地區

分類之界定，而上年度收入分類之資料已重列。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年度 
 二零零七年 二零零六年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重列)  
 收入分類： 

 銷售予對外客戶 
   中國大陸  306,703 291,792 

 歐洲  248,092 203,428 
   香港  74,022 48,905 
   日本  57,822 38,375 

 其他     63,810        40,738 
   750,449 623,238 
   ======= ======= 

 
 二零零七年 二零零六年 
 三月三十一日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其他分類資料： 

資產分類 
  中國大陸  378,198 343,237 
  香港     185,140        159,705    
  563,338 502,942 

   ======= ======= 
資本開支 
  中國大陸  126,015 147,667 
  香港     369           950 

     126,384 148,61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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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融資成本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年度 
 二零零七年 二零零六年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利息於： 
    須於五年內全數償還之銀行貸款  947 1,228 
    應付融資租約及租購合同  4,573 1,332 
    ________ _______ 

   5,520 2,560 
   ======= ======= 
 
5. 除稅前溢利  

本集團除稅前溢利已扣除/(計入)：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年度 
 二零零七年 二零零六年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折舊  64,401 38,305 
出售存貨成本  428,561 338,235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的收益   (150) (2,771) 
銀行利息收入  (2,143) (220) 
其他收入  (3,772) (1,415) 
  ======= ======= 

 
6. 稅項 

香港利得稅乃按年內於香港產生之估計應課稅溢利以 17.5%  （二 零 零 六 年 ： 

17.5%）      之稅率 撥備。其他地區所產生應課稅溢利之稅項，乃按本集團經營業務所

在管轄權限內之現行稅率，並按當地現行法規、解釋及慣例計算 。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年度 
 二零零七年 二零零六年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年 – 香港 
    年內支出  20,379 4,300 

往年多計回撥  (2,449) - 
  本年 – 其他地區 
  年內支出  9,112 9,669 
    往年少計撥備  - 652 
  遞延   (6,300) 6,500 

  ________ _______ 
 全年稅項支出總數  20,742 21,121 

    ======= ======= 

- 8 - 



7. 股息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年度 
 二零零七年 二零零六年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中期 – 每股普通股 4.0 港仙(二零零六年：無) 19,225 - 

 建議末期 – 每股普通股 3.0 港仙 
  (二零零六年：3.0 港仙)  14,418 14,252 

    _______ _______ 
  33,643 14,252 
  ======  ====== 
本年度建議末期股息須待本公司股東於即將舉行之股東週年大會上批准方可作

實。 
 

8. 每股盈利  
基 本 每 股 盈 利 之 計 算 乃 根 據年內 本 公 司 普 通 股 股 權 持 有 人 應 佔 溢 利及 年 
內 已 發 行 普 通 股 之 加 權 平 均 數 。  

 
 

攤薄後每股盈利之計算乃 根據年內 本公司普 通股股權 持有人應 佔 溢利。 計
算 攤 薄 後 每 股 盈 利所 用 之 普 通 股 加 權 平 均 數 為 計 算 基 本每 股盈 利 所用

的年內已 發 行 普 通 股 之 加 權 平 均 數，以 及 假 設 所 有 具 攤 薄 效 應 之 潛 在 普

股 獲 行 使 或 轉 換 為 普 通 股 時 以 無 償 代 價 發 行 之 普 通 股 加 權 平 均 數 。  通
 
 
基本及攤薄後每股盈利之計算乃根據：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年度 
 二零零七年 二零零六年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盈利 
  本 公 司 普 通 股 股 權 持 有 人 應 佔 溢 利    

，用 作 計 算 基 本 及 攤薄後每 股 盈 利  142,612 109,054 
  ======== ======= 

 
  
  股份數目 股份數目 

股份 
  用作計算基本每股盈利於年內  
    已發行普通股之加權平均數  478,352,415 468,629,264 
  攤 薄 效 應 － 普 通 股 加 權 平 均 數 ： 

股 份 期 權  3,013,112 5,869,704 
 

   481,365,527 474,498,96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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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物業、機器及設備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年度 
 二零零七年 二零零六年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年內購買物業、機 器 及設備  126,384 148,617 
    ======= ======= 

 
10. 應收貿易賬款 

本集團與其客戶之貿易條款乃以賒賬為主，惟一般需要預先付款之新客戶除外。賒

賬 期一般為期兩個月。 
 
於結算日，按到期付款日計算之應收貿易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零零七年 二零零六年 
 三月三十一日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即期或逾期一個月內  83,897 133,721 
逾期一至二個月內  423 1,344 
逾期二至三個月內  35 46 
逾期三個月以上     __  723       640 
  85,078 135,751 

    ======= ======= 
11. 應付貿易賬款 

於結算日，按到期付款日計算之應付貿易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零零七年 二零零六年 
 三月三十一日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即期或逾期一個月內  56,481 74,937 
逾期一至二個月內  4,611 12,150 
逾期二至三個月內  666 1,373 
逾期三個月以上         586        967 
  62,344 89,427 
  ======= ======= 

 應付貿易賬款為非附息及一般按 90 天之賒賬期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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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資本支出承擔 

於結算日，本集團有下列資本支出承擔： 
 
 二零零七年 二零零六年 
 三月三十一日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本支出承擔 
已簽訂合約但未入賬    
關於購買物業、機器及設備項目       4,688      59,641 

    ======= ======= 
 

管理階層之討論及分析 

 

業務回顧 

本集團本年度之經營表現創造另一突破，收入及純利均創歷史新高。本集團本年度之收

入約為港幣七億五千萬元，較去年上升 20%；本集團本年度之除稅後純利約為港幣一億

四千三百萬元，較去年上升 31%。 

 

本集團本年度的突出經營表現主要源自兩個原因。第一，本集團受惠於全球對應用於流

動電話之高密度互連綫路板之強勁需求，尤其是本年度上半年，皆因高密度互連綫路板

已成為應用於現代流動電話之綫路板主流。第二，本集團從去年度下半年起適時購入一

系列高度精密之生產機器，以擴大本集團生產高密度互連綫路板之產能，而本集團能應

付世界知名的電子通訊產品客戶對高密度互連綫路板的龐大需求。 

 

本集團之生產設備最適宜及最佳應用於製造高密度互連綫路板。由於流動電話仍是應用

高密度互連綫路板最普遍的產品，而源自電子通訊產品客戶所獲得之邊際利潤，平均又

較其他電子產品客戶較為高，故大部份本集團的綫路板生產產能在本年度已用作應付電

子通訊產品客戶之需求。故此，本集團售予電子通訊產品客戶的綫路板銷售價值由去年

佔本集團總收入約 74%增加至今年約 80%。 

 

本集團之毛利率由去年約 45%略減少至本年約 43%。雖然本集團之綫路板平均銷售價在

本年度內較去年保持平穩，但本年度折舊支出及敷銅板平均採購價的增加，侵蝕本集團

之毛利率。由於從去年下半年起大量購入高度精密之生產機器，源自製造活動之折舊支

出由去年約港幣三千五百萬元增加至今年約港幣六千萬元；此外，由於全球持續在銅和

玻璃纖維的供求錯配下，敷銅板之平均採購價於本年內也增加了約 7%。 

 

本集團於本年度上半年及本年度下半年的收入分別約為港幣四億五千九百萬元及港幣二

億九千一百萬元。經過接近兩年不同型號的流動電話衍生後，本集團若干電子通訊產品

客戶於二零零六年夏季開始檢討其市場及技術策略，該等客戶試圖調整若干型號流動電

話之送貨期，以避免過早侵蝕它們的平均銷售價及減低存貨水平。此外，該等客戶逐漸

提高對應用於流動電話之高密度互連綫路板的技術性要求至更先進水平，但本集團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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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度內正努力達至該水平。因此，本集團本年度下半年之營運業績較為遜色。 

 

因應本集團若干世界知名的電子通訊產品客戶即將對應用於流動電話之高密度互連綫路

板提升技術性要求，本集團已加快演進成為更先進的綫路板生產商。憑著本集團員工的

努力，以及大昌電子株式會社(本公司其中一位主要股東及日本其中一間頂尖之高度精密

綫路板製造商)的支持，本集團現已能製造該等世界知名電子通訊產品客戶需要應用於流

動電話之更先進水平之高密度互連綫路板。雖然預期這些客戶直至二零零八年初才正式

完成批准本集團供應更先進水平之高密度互連綫路板，但期間本集團仍可繼續加强製造

高密度互連綫路板之優勢，因為本集團已開發一些中國大陸流動電話原創設計製造商的

客戶，他們要求之高密度互連綫路板並不遜於本集團現時世界知名的電子通訊產品客戶

之要求。 

 

 

財務回顧 

本集團本年度之總資本支出約為港幣一億二千六百萬元，當中約 86%為於上半年產生。

資本支出主要包括購買高度精密之生產機器以應付預期對高密度互連綫路板之龐大需

求。本年度資本支出的融資部份源自約港幣五千萬元之外部融資租約信貸，餘款則由本

集團內部資源提供。 

 

於二零零七年三月三十一日及二零零六年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資本負債比率(即付息

銀行及其他借貸的總額與股本總值的比率)分別為 0.20 倍及 0.28 倍。於二零零七年三月

三十一日及二零零六年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流動比率分別為 1.54 倍及 1.05 倍。此等

財務比率大大改善，是由於在本年度內本集團在綫路板的運作中產生約港幣一億九千四

百萬元之淨現金流入。 

           

於二零零七年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付息銀行及其他借貸的總結欠為港幣 75,779,000

元 (二零零六年三月三十一日：港幣 66,425,000 元)， 當中港幣 41,293,000 元(二零零六年

三月三十一日：港幣 32,208,000 元)需於未來十二個月內償還。有關借貸均以港幣為結算

單位、原訂於三年期內按月償還(除於二零零六年三月三十一日之銀行借款合共港幣

4,501,000 元於三個月內償還)及當中 91%(二零零六年三月三十一日：79%)以浮動息率計

算利息。本集團並無因應上述借貸採用任何利率對沖工具。本集團於二零零七年三月三

十一日賬面淨值為港幣 109,420,000 元(二零零六年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 70,089,000 元)之

若干機器及設備已用作有關借貸之抵押品。 

 

於二零零七年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資產及負債大部份均以港幣、美元或人民幣為結

算單位。由於香港現時美元對港幣之匯率相對性穩定，故此本集團並無對以美元為結算

單位的資產或負債採用任何外匯對沖工具。此外，本集團在中國大陸之附屬公司於二零

零七年三月三十一日有資產淨值，而預期人民幣將逐漸升值，本集團於兌換此等資產淨

值時產生外匯損失之機會甚微，故此本集團並無對此等以人民幣為結算單位的資產淨值

採用任何外匯對沖工具。然而基於預期人民幣升值，本集團於本年度內為部份本集團以

人民幣支付之營運支出開始利用外匯遠期合約作對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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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福利 

於二零零七年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包括董事在內共有僱員 1,505 人(二零零六年三月三

十一日：2,001 人)，而大部份僱員皆在中國大陸工作。截至二零零七年三月三十一日止

年度，本集團包括董事酬金在內的總員工成本為港幣 48,800,000 元(二零零六年 ： 

39,197,000 元)。 

 

根據本集團的員工報酬政策，僱員及公司董事的報酬分別由董事會及公司薪酬委員會參

考其工作表現及職責、其僱主的業績及盈利水平以及現行市場情況而不時釐定。 

 

本公司設立一項股份期權計劃（「該計劃」），藉以鼓勵合資格參與者盡其所能，達成

本公司之目標，並同時讓合資格參與者享受彼等之努力及貢獻為本公司帶來之成果。該

計劃之合資格參與者包括(i)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或聯營公司之任何全職僱員；(ii)本公司

或其任何附屬或聯營公司之任何董事（「包括執行董事、非執行董事或獨立非執行董

事」）；及(iii)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或聯營公司延聘之任何諮詢人、技術、財務、法律或

其他專業顧問，惟本公司之董事會或已正式授權之委員會可全權酌情決定有關人士是否

屬於上述類別。該計劃於二零零三年八月二十八日生效，並（除非另被註銷或經修訂）

將由該日起計十年內一直有效。 

 

前景 

董事會預期截至二零零八年三月三十一日止年度之上半年內本集團經營表現將不會有重

大突破，原因是本集團若干世界知名的電子通訊產品客戶開始逐漸提高對應用於流動電

話之高密度互連綫路板之技術性要求至更先進之水平，而預期這些客戶直至 2008 年初才

完成正式批准本集團供應更先進水平之高密度互連綫路板；然而，基於以下原因，董事

會對於截至二零零八年三月三十一日止之下半年內本集團經營表現感到樂觀。 

 

第一，本集團現已能生產本集團之世界知名電子通訊產品客戶所需要應用於流動電話之

更先進水平之高密度互連綫路板。基於二零零六年內全球流動電話的銷量已超越十億

部，而有能力生產現時已成為應用於現代流動電話主流綫路板之高密度互連綫路板生產

商有限，故本集團擴大高密度互連綫路板市場佔有率指日可待。 

 

第二，由於生產更先進水平之高度密互連綫路板具技術性困難，因此其銷售單價最小高

出本集團過往生產的高密度互連綫路板之銷售單價數倍，但前者較後者之生產成本增幅

則較小。，以相同產量計算，生產前者的銷售價值及邊際利潤均遠較後者高。 

 

第三，市場普遍預期中國政府即將於二零零八年八月北京奧林匹克運動會前，發出第三

代『3G』電子通訊牌照予服務營運商。當中國大陸開始提供 3G 電子通訊服務後，當地

定會提高對 3G 流動電話的巨大需求，間接刺激高密度互連綫路板之需求。由於本集團

現時銷售高密度互連綫路板給予不單只世界知名之電子通訊產品客戶，同時也包括中國

大陸流動電話原創設計生產商，本集團必會因而獲益。 

 

第四，高密度互連綫路板之產品應用並非只局限於流動電話。本集團已成功與日本某知

名數碼相機生產商建立商業往來，由二零零七年最後一季起，該客戶每月向本集團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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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密度互連綫路板之訂單將達數百萬港元。本集團正與其他潛在的非電子通訊產品客戶

商討，期望擴大客戶基礎。 

 

董事會認同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本集團已開展數項環保生產措施，由符合歐盟「禁止

使用有害物質」之指引至採納節省能源及中水回用等概念。作為一個負責任的企業公民，

本集團期望一方面貢獻減輕全球暖化之幅度，另一方面藉著減少耗用自然資源從而降低

生產成本。 

 

 

末期股息 

董事會決議宣派截至二零零七年三月三十一日止年度之末期股息每股 3.0 港仙。該末期

股息在獲得本公司股東於即將舉行之股東週年大會通過後，將於或約在二零零七年九月

十七日派付予於二零零七年九月七日名列股東名冊內之股東。 

 

 

暫停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將由二零零七年九月五日至二零零七年九月七日(包括首尾

兩天) 暫停辦理股份過戶手續，為符合資格獲得建議之末期股息，請確保所有已填妥之

股份過戶表格連同有關股票必須不遲於二零零七年九月四日下午四時正送交本公司之香

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登捷時有限公司(將於二零零七年八月一日起，更名為「卓佳登捷時

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8 號金鐘匯中心 26 樓。 

 

 

企業管治 

本公司董事會認為，除以下有所偏差外，本公司截至二零零七年三月三十一日止年度內

已遵守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聯交所」)上市規則附錄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條文： 

 

主席與行政總裁 

根據守則條文 A.2.1 條，主席與行政總裁(「行政總裁」)的角色應有區分，並不應由一人

同時兼任，主席與行政總裁之職務應清楚界定並以書面訂明。 

 

本公司並無區分主席與行政總裁，現時由陳錫明先生同時兼任該兩個職銜。董事會相信，

由一人兼任主席與行政總裁的角色可確保本集團貫徹的領導，對計劃長遠策略及執行業

務策劃更有效益和效率。董事會相信，董事會由經驗豐富及優秀人才組成，加上相當成

員均為獨立非執行董事，故可確保有關權力及職能充分平衡，不會受損害。 

 

非執行董事 

根據守則條文 A.4.1 條，非執行董事的委任應有指定任期，並需接受重選。 

 

本公司之獨立非執行董事並無特定任期，惟須按本公司之公司細則之有關條文輪值退任

及重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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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的重選 

根據守則條文 A.4.2 條，每名董事(包括有指定任期的董事)應輪流退任，至少每三年一次。 

 

本公司需受制於名為「一九九零年壽幸科研集團有限公司法令」之私人法令，該法令為

本公司成立時前稱壽幸科研集團有限公司之法令，該法令訂明本公司主席不需按照本公

司之公司細則輪流退任。為遵守公司管治常規，本公司現時主席陳錫明先生同意自願最

小每三年退任一次，彼將於即將舉行之股東週年大會上退任，並合資格及同意重選。 

 

 

購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股份  

在本年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由三位獨立非執行董事組成。審核委員會乃根據上市規則而成立，

其主要職責為檢討及監督本集團之財務報告過程及內部監控。 

 

審核委員會已與管理層審閱本集團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例，並討論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

事宜，包括審閱本集團截至二零零七年三月三十一日止年度之初步綜合財務報告。 並同

意當中採納之所有會計處理。 

 

 

上市公司董事進行證券交易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錄十所載上市公司董事進行證券交易的標準守則 (「標準守則」)

作為董事進行證券交易的操守守則。經本公司向所有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所有董事均

確認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有關證券交易之標準。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工作範圍 

就截至二零零七年三月三十一日止年度本集團公佈已由本集團核數師安永會計師事務所

(「安永」)同意與本集團本年度綜合財務報表一致，安永之工作並不構成香港會計師公

會發佈之香港審計準則，香港審閱聘用準則，或香港核証聘用準則而進行的核証聘用，

因此安永不會對初步業績公佈發出任何核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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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進一步資料 

本公司截至二零零七年三月三十一日止年度之年報載有上市規則規定之所有資料，有關

年報將於適當時候寄交股東，並於聯交所及本公司之網站內刊登。 

 

         承董事會命 

           陳錫明  

         主席 

香港，二零零七年七月十六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以下成員： 

 

執行董事: 獨立非執行董事: 

陳錫明 (主席及行政總裁) 柏木紘宇 

津村元史 陳育棠 

佐佐木弘人 李志光 

菊地弘之 

歐陽偉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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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收益表 
	 
	應付貿易賬款  11 62,344 89,427 
	 流動資產淨值   83,210     11,846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408,274 278,058 
	非流動負債 
	  
	  
	   三月三十一日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股本  
	 
	末期股息 
	           陳錫明  


